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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开展普惠性民办幼儿园认定工作的通知

各民办幼儿园：

为贯彻落实《国务院关于当前发展学前教育的若干意见》

（国发〔2010〕41 号）《中华人民共和国民办教育促进法》

《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学前教育深化改革规范发展的若干

意见》（中发〔2018〕39 号）等相关法律、文件精神，依据

《山东省教育厅 山东省财政厅 山东省物价局关于开展普

惠性民办幼儿园认定工作的通知》（鲁教基字〔2012〕30 号），

加强对民办幼儿园管理，引导民办幼儿园向社会提供普惠性

服务，增强学前教育的公益性和普惠性，经研究，决定在全

区开展普惠性民办幼儿园认定工作，现将有关事宜通知如

下∶

一、基本条件

普惠性民办幼儿园是指面向大众，办园规范，收费合理，

财务公开，非营利性民办幼儿园。具体条件如下∶

（一）符合区域学前教育事业发展规划和幼儿园布局规

划。



（二）2019 年 5 月以前经教育局审批，取得《山东省学

前教育机构办园许可证》、2019 年 5 月以后区审批局审批，

取得《中华人民共和国民办学校办学许可证》，且年检合格。

（三）达到山东省幼儿园基本办园条件标准，规模在 3

个班及以上。

（四）达到山东省三类幼儿园及以上标准。

（五）坚持相对就近的招生原则，招收附近适龄儿童入

园，班额符合规定，满足附近入园需求，社会信誉度好。

（六）收费标准不高于公办自收自支幼儿园最高类别收

费标准的 2 倍（含 2 倍），并按规定进行收费公示。

（七）财务公开，财务、会计和资产管理制度完善，并

接受财政、教育、价格、市场监管部门的监督检查。

（八）教职工配备齐全，符合任职资格条件。与教职工

签订劳动合同，落实工资待遇，并依法办理社会保险。

（九）遵循幼儿身心发展规律，以游戏为基本活动形式，

无“小学化”现象。

（十）无安全隐患，年度内无重大安全事故发生。

以上条件必须同时具备，方可申请认定为普惠性民办幼

儿园。

二、认定程序

（一）符合认定条件的幼儿园每年向区教体局提出申请，

提交相关材料。



（二）区教体局会同区发改局对申报的幼儿园进行审核

认定，并将认定名单报同级财政和市教育局备案。

（三）在区政府网站公示普惠性民办幼儿园名单和收费

标准，接受社会监督。

（四）被认定的普惠性民办幼儿园，在《中华人民共和

国民办学校办学许可证（正、副本）》学校类型一栏里注明

为普惠性民办幼儿园，同时享受区财政对普惠性民办幼儿园

的生均补贴及其他扶持政策。

三、监督管理

（一）普惠性民办幼儿园应当建立健全财务会计、资产

管理和预决算制度，定期公开幼儿园师资、在园幼儿和经费

收支情况，主动接受教育、财政、价格、市场监管等部门的

监督检查。普惠性民办幼儿园收取的费用应当主要用于保障

日常运转、改善办园条件和保育教育工作。

（二）普惠性民办幼儿园每年认定一次。优先认定公办

学位不足区域、保育教育质量较高且收费较低民办幼儿园，

以利于形成区域间合理的普惠性学位结构。

（三）加强对普惠性民办幼儿园的监督管理。教育、财

政、价格、市场监管部门每年组织对普惠性民办幼儿园办园

情况进行检查。对于出现办园条件不达标、办园行为不规范、

保育教育质量下降、不按规定公示幼儿园收费项目和收费标



准等、违规乱收费、小学化倾向严重等问题的幼儿园，一经

发现，立即取消办园资格，并追究相关人员责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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